法学院2023年研究生复试安排

根据教育部、四川省教育考试院、四川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今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安排具体如下：
一、考生复试准备
（一）报到
考生凭准考证入校，于2023年4月2日14:30-17:30到法学院（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6教905）报到。
（二）复试资格审查材料清单
（1）有效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2）往届生提供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、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，应届生提供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；
（3）考生诚信复试承诺书；
（4）填好有关信息的考生复试须知；
（5）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（加盖档案单位红章），如果无法提供，也可提供学校网络系统截图；
（6）学术论文加分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二、复试具体安排
	学科（专业）
	复试时间
	复试地点
	事项

	民商法学、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、诉讼法学、刑法学
	4月3日8:30-11:30
	狮子山校区6教914
	专业复试（笔试）

	法律（非法学）、法律（法学）
	4月3日8:30-11:30
	狮子山校区6教511
	专业复试（笔试）

	民商法学
	4月4日8:30-12:30
	狮子山校区7教602
	外语测试+综合面试

	刑法学
	4月4日14:00-18:00
	狮子山校区7教602
	外语测试+综合面试

	宪法学与行政法学、诉讼法学
	4月4日8:30-12:30
	狮子山校区6教902
	外语测试+综合面试

	法律（非法学）
	4月4日14:00-18:00
	狮子山校区6教902
	外语测试+综合面试

	法律（法学）
	4月4日8:30-18:00
	狮子山校区6教916
	外语测试+综合面试


三、复试相关注意事项
（一）同等学力、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
同等学力、跨专业需参加加试，加试科目按学校招生章程与专业目录执行。
时间：4月3日14:00-17:00
地点：四川师范大学狮子山校区6教916
（二）加分标准
参考《四川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
（三）成绩公布
复试成绩公布时间为4月6日，本次复试只公布考生姓名、考生编号、报考专业（或方向）、初试成绩、复试成绩、总成绩及排名等内容。
（四）拟录取考生履行手续
参考《四川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《
四、咨询投诉电话和电子邮箱
咨询电话：028-84761377
电子邮箱：houlu822@163.com
投诉电话：028-84760778



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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